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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博士：  
 
《 2005年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(指定禁區及限制區 )(修訂 )公告》  

 
  閣下 2006年 1月 5日來函收悉，謹此致謝。內務委員會已於昨
日的會議上討論該函件。  
 
  議員希望閣下進一步澄清兩點。第一，議員希望知悉機場管

理局董事會為何未能安排在早於 2005年 11月 29日之前舉行會議，批准
《 2005年道路交通 (交通管制 )(指定禁區及限制區 )(修訂 )公告》，因為機
場管理局在 2005年 10月初便已獲悉亞洲國際博覽館的開幕時間。第
二，議員希望知悉為何在 2005年 12月 16日將該公告刊登憲報，而非在
2005年 12月 2日或 9日。將該公告刊登憲報的時間提早一至兩星期，可
讓議員在該公告於 2005年 12月 16日實施前有時間對其加以研究，並提
出意見 (如有的話 )。  
 
  祈請早日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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